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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昆明市盘龙区第十六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第29号建议的答复

黎艳辉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流动摊贩管理建议的提案，已交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我区城市管理工作的理解，关心和支持！
城市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作为城管执法部门更应切实履行城市管理职能职责。深入推进盘龙区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进一步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改善城市形象，为创建文明城市而努力。针对辖区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影响交通、有损市容市貌的问题，我大队根据自身职能职责拟定了一些方案，和有针对性的开展一系列的专项整治行动。

2019年上半年，对鼓楼街道圆通桥周边；东华街道人民东路铁路口、白龙路、新迎路；联盟街道穿金路小坝桥头、小庄立交桥、联盟路；金辰街道：二环北路与盘江西路交叉口、茨坝街道龙泉路等进行了清理整治。共整治占道经营31095件，取缔流动摊点12385起。

在盘龙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高度重视辖区流动摊贩整治工作，从中也在不断的摸索工作思路。根据您提出的“一是在限定的时间地点允许其合法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流动摊贩市场，有利于人们的购买需要，同时由工商部门对商家进行管理，将其列入街道社区工作范畴，进一步加强管理。三是由城管部门加大对流动商贩的管理力度，提高处罚额度，在城区内取缔流动商贩。”我们今后将做好以下工作：

（一）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严格落实网格化管理。根据占道经营的规律，合理调整工作时间，采取巡查和守点相结合的方式，杜绝主干道路沿线出现店外经营和流动摊点的现象，对占道经营聚集地或占道经营容易反复回潮地段实行定点、定时、定岗的方式，着重保障早、晚两个占道经营情况突出高峰期的整治工作。

（二）加强日常巡查监管，加大对占道经营者相关政策、条例的宣传、教育。结合街道实际工作，设立一批占道经营现象严重的区域，开展联合执法，严密监管，重点查处；引导经营者进入附近市场，规范有序经营，确保辖区内主次支干道路无乱摆摊点、占道经营、无店外经营、无乱堆乱放，背街小巷环境秩序良好。

（三）加强城管部门与公安、市场监督局等部门的执法联动，按照绝对禁止区域、相对禁止区域和引导区域疏堵结合、分类治理。采取不定期联合集中整治的方式，对重点整治区域开展联合执法工作，加大对占道经营和夜市摊点的整治力度，对屡教不改或拒不执行的经营户，根据城市管理的相关法律和规定，按相关程序坚决取缔和处罚，坚决遏制占道经营的回潮反弹趋势。

从目前情况来看，各街道已对较大规模的流动摊市成功进行引摊入市的已经有东华新迎社区和茨坝农贸市场，并取得了较好的“双赢”。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各街道办事处流动摊点的实际情况，联合多部门进行规范管理，形成长效管理机制，从此“拒绝”流动摊贩。
再次感谢委员能为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昆明市盘龙区城市管理局
2019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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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政府目督办、区人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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